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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修改、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范性文件的决定》

起草说明

2022 年 4 月 20 日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

会议表决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》（以下简称

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），已于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为做

好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的贯彻落实工作，中国证监会对 14 部规

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，对 1 部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。现

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与思路

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立足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实际情

况，全面规范期货市场，兼顾调整衍生品市场，着眼于充分发

挥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服务国民经济的功能，将经过实践检

验成熟可靠的制度上升为法律。为贯彻落实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，

进一步健全完善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的基础性制度，构建顶层设

计科学、权责配置合理、体系架构得当的规则体系，中国证监

会对照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内容，有针对性地对有关规范性文

件进行配套清理。

二、修改规范性文件情况

本次针对《期货公司首席风险官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《期货

公司保证金封闭管理办法》《期货公司分类监管规定》《期货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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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金融期货结算业务试行办法》《期货市场客户开户管理规定》

《期货公司风险监管报表编制与报送指引》《期货公司信息公示

管理规定》《关于明确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缴纳比例有关事项的

规定》《关于期货交易所、期货公司缴纳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有

关事项的规定》《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指引》《公开

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国债期货交易指引》《证券公司参与股指

期货、国债期货交易指引》《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

业务试行办法》《关于加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客户交易终端信息

等客户信息管理的规定》等 14 部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予以修

改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：

一是增加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作为上位法依据。《期货和衍

生品法》的出台完善了期货和衍生品市场顶层设计，夯实了制度

基础，为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相关规则的制定提供了上位法依据，

为此，《期货公司首席风险官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等规范性文件

均将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作为上位法，对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。

此外，在行政监管措施、法律责任方面，《期货市场客户开户管

理规定》《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指引》等规范性

文件也将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作为实施监管措施、行政处罚的依

据，对所涉条款进行了修改。

二是取消对期货经营机构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。《期货和衍

生品法》对期货经营机构从业人员不再实行从业资格管理，而是

增加了关于期货经营机构从业人员任职要求的原则性规定。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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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，我们调整了《期货公司信息公示管理规定》等规范性文件中

涉及到期货经营机构从业人员从业“资格”的表述。

三是相关文字表述的调整。我们还对相关规范性文件中与

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相关表述存在不一致的，进行了调整。例如，

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对期货交易和衍生品交易以及期货交易者作

出了规定。因此，我们将《关于明确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缴纳比

例有关事项的规定》等规范性文件条文中“投资”、“投资者”分别

修改为“交易”和“交易者”。
三、废止的规范性文件情况

《关于建立金融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规定》所规范事项

已经在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中予以规范，因此予

以废止。


